
民政事務總署回應 

九龍城區議會轄下房屋及基礎建設委員會 

於 2019 年 5 月 10 日轉介有關「要求盡快調查，取締疑無牌賓館」的信件 

 

 

《旅館業條例》  

 

 在香港經營旅館受《旅館業條例》（第 349 章）（《條例》）規

管，目的是確保擬用作旅館的處所，在樓宇及消防安全方面達至法定

標準，以保障入住者及公眾的安全。除非有關處所提供收費的住宿，

每次出租的最短租出期均為連續 28 天或以上，才可獲豁免申領牌照。

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牌照處）負責執行《條例》，處理

旅館牌照的簽發及執法工作。 

 

2. 任何提供短期收費住宿服務的處所，若其經營模式符合《條例》

對「旅館」的釋義，即任何處所，其佔用人、東主或租客顯示在他可

提供的住宿範圍內，向到臨該處所的人士提供租期少於連續 28 天的

收費住宿的地方，均必須領取旅館牌照，方可經營。無牌經營旅館屬

刑事罪行，一經定罪可被判監禁並留有案底，最高罰款 200,000 元及

監禁兩年，並可就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天另處罰款 20,000 元。 

 

 

打擊無牌經營旅館  

 

3. 牌照處一向致力透過加強執法、擴大情報網及增加阻嚇等多管

齊下的方式，打擊及掃蕩無牌經營旅館，並透過廣泛宣傳和提供持牌

旅館資料等，鼓勵和方便旅客選擇持牌住宿地方。 

 

4. 牌照處一直關注各區無牌經營旅館的問題，會視乎每宗個案的

具體情況，採用最適當和最有效的方式跟進，包括在辦公時間、非辦

公時間及節日旅遊旺季期間等（包括晚間、週末及公眾假期）進行巡

查和突擊巡查行動，以喬裝顧客的方式（即俗稱「放蛇」）搜集證據

等。如有需要，牌照處亦會與其他執法部門（例如警務處、入境事務

處等）採取聯合行動，從多角度處理問題和投訴。 

 

 

有關事涉處所的情況  

 

5. 根據牌照處紀錄，九龍城南角道未有領取有效旅館牌照的處所。

有關九龍城區無牌經營旅館的投訴及執法數字如下︰ 

  

席上文件第 1 號



 [註：臨時數字，部分個案的司法程序仍在進行中。] 

 

6. 鑑於九龍城區內懷疑無牌經營旅館的投訴個案有上升趨勢，牌

照處已加強巡查工作。最近，因應五一勞動節旅遊旺季，牌照處在四

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加強嚴厲打擊無牌旅館，不分晝夜到旅客住宿的熱

門地點進行突擊巡查和「放蛇」行動，並聯同其他執法部門於假期展

開大規模跨部門聯合行動。牌照處在行動中巡查了港、九及新界各區

共 246 個處所。當有足夠證據證明有關處所涉及無牌經營旅館，牌照

處會立即採取檢控行動。牌照處人員亦到訪各區多個私人住宅屋苑及

大廈（包括九龍城區），在樓宇公用地方張貼告示，提醒訪客這些樓

宇內並無持牌旅館，並派發宣傳單張，呼籲居民向牌照處提供懷疑無

牌經營旅館的資料。由於無牌經營旅館屬刑事罪行，法庭對證據的要

求十分嚴謹。因此，牌照處在偵查行動中必須蒐集足夠可被法庭接納

的證據，包括涉及繳付合理款項等金錢交易等證據，並必須在毫無合

理疑點下證明有關罪行，方可提出檢控。牌照處正跟進有關投訴，若

有足夠證據證明該處所懷疑無牌經營旅館，便會立即採取檢控行動。 

 

7. 就來信中提及南角道一帶唐樓內有關火警及大廈結構的隱患，

本署已把相關的事宜轉介消防處及屋宇署要求作出跟進。 

 

 

宣傳教育 

 

8. 除了加強執法，牌照處亦推出公眾教育，透過不同渠道包括在電

視、電台、交通工具、出入境管制站和旅客住宿熱點的戶外 LED 屏

幕，播放宣傳片及聲帶，並在出入境管制站張貼海報和派發宣傳單張，

呼籲旅客入住持牌旅館。 

 

9. 針對經由互聯網或流動手機應用程式出租無牌旅館的情況有上

升趨勢，牌照處已加強情報收集工作，成立專責小隊瀏覽互聯網網頁、

流動應用程式、社交媒體、討論區、博客專欄等，搜尋懷疑無牌旅館

 九龍城區 

 2018 2019 (截止 4 月 30 日) 

投訴 73 34 

執法行動 (巡查) 313 141 

檢控個案 10 3 

定罪個案 10 1 [註] 

最高罰款 $12,000 $12,000 

最高刑期 不適用 不適用 



的資訊和情報。當發現無牌旅館的資料，牌照處的執法人員便會跟進

調查。此外，自本年三月底開始，牌照處亦於國內及海外主要互聯網

搜尋器作出宣傳，讓旅客在計劃旅程時，更容易接觸到牌照處的資訊

及透過牌照處網頁的搜索功能分辨預訂的旅館是否持牌處所。 

 

 

檢討及修訂《旅館業條例》  

 

10. 為了進一步加强對旅館業的規管，我們已完成檢討《旅館業條

例》，以改善現行發牌制度、利便執法行動及加強阻嚇力以打擊無牌

酒店及賓館。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在本年 4 月已完成審閱《 2018 年旅館

業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11. 在利便執法方面，鑑於牌照處現時面對的蒐證困難，我們在《條

例草案》中建議加入一項「嚴格法律責任」罪行，如有足夠證據證明

有關處所被用作無牌旅館，其業主或租客須負上刑事責任，除非相關

人士提出相關法定抗辯，指出自己不知情及無理由懷疑，或即使已作

努力，亦不能避免有關處所被用作無牌酒店或賓館。為了加強牌照處

的執法權力，我們亦建議賦權牌照處可向法庭申請搜查令，容許執法

人員進入，或在有需要時使用合理武力強行進入懷疑無牌旅館，蒐集

證據。 

 

12. 至於加强阻嚇力方面，《條例草案》建議提高對無牌經營旅館的

罰則，把經營無牌旅館的最高罰款由 200,000 元增加至 500,000 元，

最高監禁期由 2 年提高至 3 年。此外，《條例草案》亦建議賦權監督

在同一處所於 16 個月內第二次就無牌經營酒店/賓館罪行或嚴格法律

責任罪行被定罪時，向法院申請向該處所發出為期 6 個月的封閉令。 

 

 

總結 

 

13. 我們會加強打擊無牌旅館的力度及宣傳教育的工作，包括繼續

積極跟進九龍城區內懷疑無牌經營旅館的個案。我們希望立法會能盡

早通過《條例草案》，以便及早落實有關建議，改善旅館業的規管。 

 

 

 

 

牌照事務處 

民政事務總署 

2019 年 5 月 14 日 


